关于召开2022年全省科技工作会议的通知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，各国家和省级高新（园）区管委会，省级有关单位，有关高校、科研院所：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十四届九次、十次全会、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要求，总结2021年全省科技工作，研究部署2022年工作思路举措，决定召开2022年全省科技工作会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会议时间、地点

    时间：2022年1月12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4:30，会期半天。

    地点：会议采用视联网视频会议形式，在省科技厅五楼科技会堂设主会场，各市设分会场。

二、参加人员

（一）主会场：部分省委科技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，省科技厅领导班子成员，驻省财政厅纪检监察组负责人，省科技厅机关全体干部、厅属单位主要负责人，部分在杭高校、省部属科研院所、省实验室、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（附件1），共约140人。

（二）各市分会场：各市科技局中层以上干部，所辖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主要负责人、国家和省级高新（园）区管委会负责人、有关高校、省实验室、科研院所、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（各市科技局负责会议通知和组织工作）。

三、有关事项

1.请在主会场参会的省委科技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部分在杭高校、省部属科研院所、省实验室、新型研发机构，以及各市分会场参会单位（由各市科技局负责汇总），于2022年1月11日（星期二）下午17点前将会议回执（附件2）报到省科技厅办公室，联系人：李德环，电话：0571-87054068；传真：0571-87054677；邮箱：41225575@qq.com。

2.请湖州市科技局、新昌县、萧山临江高新区、之江实验室、江丰电子做好交流发言准备，时间控制在6分钟以内（在主会场参会）。

3.请主会场、分会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，参会人员必须14天内未到过中高风险地区，并主动戴口罩、亮码、配合测温等。

4.请各市分会场指定专人作为视频会议技术联系人，并于1月11日（星期二）中午前将会场名称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视联网设备终端号等反馈至省科技厅，1月11日（星期二）下午将进行测试。省科技厅技术保障联系人：陈骁、吕跃华，电话：15168216961、13868020315。

附件：1. 部分主会场参会单位名单

          2. 会议回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月10日 
附件1

部分主会场参会单位名单
部分省委科技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（10家）

省委组织部（省委人才办）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经信厅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社保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税务局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。

部分在杭高校（10家）

    浙江大学、中国美术学院、浙江工业大学、杭州电子科技大学、浙江理工大学、浙江工商大学、浙江中医药大学、浙江农林大学、杭州师范大学、浙江财经大学。
部分在杭科研院所（10家）

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、浙江省农业科学院、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、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、浙江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、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、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、浙江省化工研究院、浙江省冶金研究院。

省实验室（4家）

之江实验室、良渚实验室、西湖实验室、湖畔实验室。

部分在杭新型研发机构（5家）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创新研究院、中科院基础医学与肿瘤研究所、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、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、浙江省北大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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